
 

 

刑法 

43 

 

 

中性幫助與律師的刑罰風險 
――簡評臺北地方法院110年金重訴字第7號判決 

蕭宏宜 東吳大學法學院教授 

 

本案事實 
本判決（已定讞：最高法院 114年

度台上字第1325號判決）核心背景涉及

「中○昌國際企業有限公司」（下稱

「中○昌公司」）之大規模違法吸金案

件。正犯吳○昌（另案判決確定）係中

○昌公司實際負責人，自民國94年起，

為籌措資金，竟與他人共同基於違反銀

行法之犯意，對外設計並推廣露營車、

觀光飯店的「售後租回」投資專案：向

投資人宣稱購買後，可回租予公司經

營，公司保證期滿以原價買回。  
上述方案均具備「約定給付顯不相

當之紅利」以及「保本」之特徵。中○

昌公司向不特定公眾招攬投資，約定每

年給付 12%（ 2010年 8月調降為 9.6%）

之固定報酬，遠高於當時銀行1年期定

存利率（約 1%～ 1.445%），且保證期

滿返還本金。此等條件客觀上已該當

《銀行法》第29條之 1所規範之「收受

存款」要件，即「以借款、收受投資、

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

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

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

息、股息或其他報酬」。  
本案 3名被告接受中○昌公司或吳

○昌之委任，配合該公司之作業流程，

於投資人與中○昌公司簽署「房屋租賃

契約書」、「土地買賣契約書」等文件

時，在契約上蓋用律師事務所及律師個

人印章，分別在不同時期為投資契約提

供「鑑證」服務。  

關鍵爭點 
判決最終認定 3名律師具有「不確

定幫助故意」，構成銀行法第125條第1
項之幫助犯。核心法律爭議如下：  
 

壹、律師的契約鑑證行為是否屬於

「中性業務行為」？ 

一、辯護觀點 

被告方主張，其受任內容僅係就

「私法契約」之簽署過程進行見證，確

認當事人身分及簽名之真正（即形式真

正），並未介入契約實質內容之磋商，

亦未參與中○昌公司之營運或決策。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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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刑法學理上之「中性業務行為」理論

（或稱日常業務行為），律師執行常規

業務不應被評價為幫助犯罪。  

二、判決認定 

法院指出，雖鑑證行為外觀上屬律

師常規業務，但評價其法律性質時，不

能脫離社會現實與犯罪脈絡。在本案

中，正犯利用律師之「鑑證」作為犯罪

工具，向投資人宣稱「有律師見證、合

法有保障」。律師之參與，客觀上產生

了「增強被害人信賴」、「降低被害人

風險意識」及「易於招攬」之效果，對

正犯之吸金行為提供了物理上及心理上

之助力。當業務行為之相對人顯然利用

該專業服務遂行犯罪時，該行為即喪失

中性特徵，轉化為幫助犯罪之構成要件

行為。  
 

貳、專門職業人員的幫助故意與未必

故意之認定標準 

一、爭議核心 

被告等人均否認有違反銀行法之幫

助故意，辯稱不知悉中○昌公司之具體

吸金規模及運作細節。法院如何認定被

告等人主觀上知情？  

二、判決認定 

法院採取較嚴格之標準檢視律師之

主觀狀態。判決理由強調，被告等人並

非一般民眾，而是具備高度法律專業知

識之人員。據此，就「契約內容之顯然

違法」而言：系爭契約載明「保證回

租」、「保本」（期滿買回）及「給付

年利率9.6%至12%之租金」。此等條款

完全該當《銀行法》第 29條之1所禁止

之收受存款定義。身為資深律師，對於

此種「假投資、真吸金」之契約模式，

理應有高度之違法性認識。再就「業務

量與持續性」以觀：被告等人鑑證之契

約數量高達數百至上千份，且持續數

年。面對如此大量、定型化且向不特定

大眾招攬之契約，被告等人諉稱不知其

為集體性吸金業務，顯違常情。最後，

法院認定，被告等人縱未確知吸金總

額，但對於其鑑證行為將助長違法吸金

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

其本意」，具備幫助犯之不確定故意

（未必故意）。  

判決理由 
由上開判決內容摘要可知，律師不

得以「僅作形式審查」自我設限而規避

刑事責任，當契約內容顯然觸犯金融管

制法規（如銀行法），且律師之職務行

為實質上增強了犯罪之遂行與損害之擴

大時，法院傾向認定其具備幫助故意。

說明如下：  

壹、鑑證行為的法律定性與責任範圍 

本判決駁斥「形式鑑證」抗辯，確

立律師職業之公共性本質。法院援引律

師倫理規範第5至7條，強調律師「非純

粹營利性質」，其專業行為對契約當事

人（尤其投資大眾）具有「相當程度效

力」。當律師於契約註明「鑑證範圍：

契約條款之形式真正」時，投資人基於

法律專業不對等關係，仍會將此視為

「合法性擔保」。判決更參照公證法第

37條及臺北律師公會見證規則，釐清

「鑑證」本質屬「中立客觀審查契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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